起草说明

一、起草原因和依据

为进一步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化营商环境，保障法制统一和政令畅通，根据《河南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省政府令226号）要求，市司法局于今年3月份开始组织开展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经过澄清家底、自行清理、集中审查三个阶段，现已初步完成清理工作。
二、汇报要点

（一）清理范围

本次规范性文件清理范围为2025年3月1日前市政府制发的现行有效的全部行政规范性文件。通过各起草部门筛选，确定439份行政规范性文件纳入清理范围。
（二）清理重点
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不适应“放管服”改革要求和优化营商环境，应当予以废止或者修改的；二是内容与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有关规定不一致，应当予以废止或者修改的；三是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用期已过、调整对象已消失、工作任务已完成以及已被新规定涵盖或者替代，应当宣布废止的。

（三）清理意见

共分继续有效、修改、废止三种情况。

一是与国家法律政策一致，又符合现行行政管理需要和实际的，予以保留，确认为有效，继续执行；

二是部分内容与法律、行政法规和省地方性法规以及国家有关规定不一致的，予以修改；

三是主要内容与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省、市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特别是违法设定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征收、行政确认、行政强制、行政收费等项目的，不适应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求的，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用期已过、调整对象已消失、工作任务已完成以及已被新规定涵盖或者替代的，宣布废止。
（四）清理结果

经过对涉及市本级的439份行政规范性文件逐一对照审查，与各单位充分沟通，清理结果如下：
一是《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新乡市住房制度改革配套文件的通知》（新政〔1996〕9号）等284份规范性文件继续有效。
二是对《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新乡市传染病归口治疗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新政〔2005〕48号）等19份规范性文件予以修改。

三是《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的意见》（新政〔2006〕3号）等136份规范性文件宣布废止。

